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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小贾是我校的一名八年级学生，因拒绝给一帮校外青年交所谓的“保护费”被打，目前，涉事的几名校外青年已经被带到派出所处理。
四月初的一天，小韩放学回家的路上，被三、四名约十六七岁的男孩挡住了去路，要求他给保护费，不给就打。小韩没答应，几名男孩便开始对小韩拳打脚踢，一边打还一边说“不给钱就打死你”。当天晚上回去，小韩突然感到肚子绞痛，被家人送到医院，医生诊断为外伤性脾损伤并出血。经过治疗，小韩已经康复回校，但心理仍有一定影响。
我找小贾聊天，告诉他《刑法》明确规定，对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，犯抢劫罪的，应当负刑事责任。对未成年人使用或者威胁使用轻微暴力强抢少量财物的行为，一般不以抢劫罪处罚。其行为符合寻衅滋事罪特征的，可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。我提醒他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，如果一次次忍让妥协，既不告诉家长、老师寻求帮助，也不报警，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滋长他们的嚣张气焰，并得寸进尺地索要学生钱财。我们一旦遇到非法侵害，要学会在第一时间寻求保护，以免被进一步侵害。



